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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委員會』（下稱本調查委員會）。一、調查目的：鑑於民國113年5月下旬，

政論性節目部分談話內容透過媒體大肆報導，可用手機訊號定位分析出在立法院

外頭參與青鳥行動的群眾年齡，同時又可與之前參與太陽花運動的群眾進行交叉

比對，稱無重複等語，嚴重侵害人民通訊自由及個人隱私。而事發迄今，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尚未掌握民進黨高階幹部如何違法取得資料，對於國人通訊自由及

個人隱私毫無保障，且數位發展部仍持續透過公務預算補助各大電信公司持續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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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數位發展部如何確保電信公司無侵害人民通訊自由及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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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關機關就相關爭議進行調查，得要求有關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

資料；於必要時，得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詢問相關人員，

命其出席為證言；並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相關規定舉行聽證會，以落實國會監督

職責。三、調查委員會之組成：本調查委員會由本院各黨團依其在院會之席次比

例推派共14人組成，並旋即召開第一次會議，議決『國人通訊自由及隱私遭非法

監控調查委員會運作要點』。四、調查事項範圍：(一)電信公司及其子公司有無

因不當外力介入而提供國人的個資及電信紀錄，給特定人士作為分析比對之用。

(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無落實監督，定期查察電信公司有無不當利用國人的

個資及電信紀錄。(三)對於民眾發現其個資或電信紀錄有遭電信公司洩漏之虞時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無評估採取特定作為改善問題。(四)數位發展部補助電

信公司業者時，有無將不可任意洩漏國人個資及電信紀錄作為指標，作為是否補

助電信公司業者的評判標準。五、課予人民協助調查義務之要件與範圍：本調查

委員會於必要時，得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詢問與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及數位發展部失職之相關人員，命其出席為證言，詢問內容不得逾越

調查目的、事項及範圍，並於詢問前告知其有拒絕證言之權利及事由，拒絕證言

 

 

 

 

 

 

 

 

 

 

 

 

 

 

 

 

 

 

 

 

 

 

 

 

 

 

 

 

 

 

 

 

 

 

 

 

 

 

 

 

 

 

 

 

 

 

 

 

 

 

 

 

 

 

 

 

 

 

 

 

 

 

 

 

 

 

 

 

 

 

 

 

 

 

 

 

 

 

 

 

 

 

 

 

 

 

 

 

 

 

 

 

 

 

 

 

 

 

 

 

 

 

 

 

 

 

 

 

 

 

 

 

 

 

 

 

 

 

 

 

 

 

 

 

 



之事由準用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接受調查詢問之人員，得協同律師或相關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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